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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權高度集中 

 
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之要求，就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

公司」）之股權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集中於極少數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一事作出。 

 

股權高度集中 
 

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刊發一份公

佈（「證監會公佈」）。 

 

誠如證監會公佈所披露，證監會最近曾就本公司之股權分佈進行查訊。證監會查訊結果顯示於

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，有二十名股東合共持有67,549,5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相當

於已發行股份之17.69%。有關股權連同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之279,241,167股股份（佔已發行

股份之73.11%），相當於已發行股份之90.80%。因此，只有35,142,733股股份（佔已發行股份

之9.02%）由其他股東持有。 



根據證監會公佈，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之股權架構如下： 

 

所持股份數目 

 (股數)  

佔已發行 

股份總數 

百分比 

(%) 

藍國慶先生 (「藍先生」) (附註 1) 279,241,167  73.11 

二十名股東 67,549,500  17.69 

其他股東 35,142,733  9.20 

合計 (附註 2) 381,933,400  100.00 

 

附註1: 該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藍先生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包括個人權益3,474,667股及間接權益

275,766,500股。該275,766,500股權益是由Medusa Group Limited (「Medusa」) 、佳帆投資有限

公司 (「佳帆」) 及 J & A Investment Limited (「J & A」) 分別持有該公司之48,520,666股，

201,995,834股及25,250,000股股份組成。Medusa為藍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。佳帆由J & A擁有約

98.63%股權。藍先生持有 J & A 80%股權。 

 

附註2: 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期間，本公司已回購共3,200,000股普通

股，但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該等股份尚未註銷。當註銷上述股份後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將由

381,933,400股減少至378,733,400股，股權架構將調整如下： 

 

 

所持股份數目 

 (股數)  

佔已發行 

股份總數 

百分比 

(%) 

藍先生 (附註 1) 279,241,167  73.73 

二十名股東 67,549,500  17.84 

其他股東 31,942,733  8.43 

合計  378,733,400  100.00 

 



誠如證監會公佈所述， 

 

(a) 該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由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之1.30港元上漲至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之

7.58港元，漲幅達483%。 

 

(b) 截至二零二六年五月四日，該公司股價收報8.77港元，較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三日收市價1.3

港元上漲575%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上述資料乃摘錄自證監會公佈，而除(i)

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V部存檔之最新可得權益披露通知所載藍先生及

其聯繫人持有之股份；及(ii)上文(a)至(b)段所載資料外，本公司並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。更多

資料請參閱證監會公佈。 

 

公眾持股量 

 

根據可得資料及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，本公司確認，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

及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中不少於25%由公眾人士持有，且本公司能夠遵守聯交所

證券上市規則項下之公眾持股量規定。 

 

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即使少量股份成交，股份

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，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此外，由於股權高度集中，本公司證券

可能並無真實市場，或其股權可能已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中。 

 

 

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翁惠清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 

 

 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藍國慶先生MH JP、藍國倫先生及翁惠清女士，而本公司
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健偉先生、伍志堅先生及康曉龍先生。 
 

 

* 僅供識別 


